
放
眼
國
際
　
追
求
卓
越

成
就
世
界
級
國
防
產
業

我們的願景

◎

保
密
工
作
做
得
好
，
大
家
幸
福
沒
煩
惱

◎

多
一
份
謹
慎
小
心
，
多
一
份
安
全
保
障

◎

做
好
保
密
工
作
，
嚴
防
敵
諜
滲
透

保密警語

一
、
堅
定
忠
貞
的
愛
國
精
神

二
、
冒
險
求
變
的
創
新
精
神

三
、
務
實
求
精
的
科
學
精
神

四
、
協
調
合
作
的
團
隊
精
神

本院精神
中
華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七
月
一
日
創
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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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
據
中
央
流
行
疫
情
指
揮
中
心
的
報
告
，
目

前
國
內
新
型
冠
狀
病
毒
肺
炎
疫
情
已
穩
定
控

制
，
持
續
八
週
未
新
增
本
土
病
例
，
自
六
月
七

日
起
也
開
始
放
寬
國
內
社
區
防
疫
措
施
。
指
揮

中
心
也
建
議
，
雖
然
疫
情
趨
緩
，
一
般
民
眾
及

國
軍
官
兵
，
仍
應
落
實
防
疫
新
生
活
運
動
，
維

持
社
交
距
離
，
做
好
個
人
衛
生
防
護
；
並
配
合

業
者
執
行
實
名
制
、
體
溫
量
測
等
防
疫
作
業
，

將
防
疫
內
化
為
日
常
生
活
習
慣
，
才
能
力
守
防

疫
戰
線
。

　
因
疫
情
造
成
的
緊
繃
終
於
撥
雲
見
日
，
固
然

令
人
振
奮
，
但
由
於
仍
有
國
家
疫
情
嚴
峻
，
我

們
還
是
不
能
掉
以
輕
心
。
國
人
及
國
軍
官
兵
，

應
該
持
續
維
持
良
好
個
人
衛
生
習
慣
，
落
實
勤

洗
手
、
呼
吸
道
衛
生
及
咳
嗽
禮
節
（
咳
嗽
時
以

面
紙
或
手
帕
遮
口
鼻
，
或
用
衣
袖
代
替
）
，
並

避
免
觸
摸
眼
睛
、
鼻
子
、
嘴
巴
；
居
家
環
境
一

定
要
隨
時
保
持
良
好
通
風
，
如
果
家
人
有
呼
吸

道
症
狀
，
應
將
受
口
鼻
分
泌
物
污
染
的
廢
棄
物

（
如
衛
生
紙
、
口
罩
）
妥
善
包
覆
後
，
再
丟
入

垃
圾
桶
。

　
「
社
交
距
離
」
的
律
定
，
也
為
人
際
之
間
的

往
來
，
提
出
良
善
的
建
議
。
古
人
云
：
「
君
子

之
交
淡
如
水
」
，
堪
謂
社
交
距
離
的
另
一
種
註

解
。
因
此
我
們
很
容
易
理

解
，
如
何
在
室
內
保
持
一

點
五
公
尺
，
室
外
保
持
一

公
尺
以
上
的
適
當
距
離
；

搭
乘
大
眾
運
輸
工
具
時
，
也
能
有
所
警
覺
，
隨

時
戴
上
口
罩
，
保
護
自
己
也
保
護
他
人
。

　
此
外
，
中
央
流
行
疫
情
指
揮
中
心
也
提
醒
，

在
這
段
時
間
，
外
出
時
以
白
天
為
佳
，
並
以
開

放
且
沒
有
人
群
擁
擠
現
象
的
地
方
為
首
選
。
若

選
擇
前
往
觀
光
景
點
、
國
家
公
園
、
遊
樂
區
，

以
及
市
集
、
商
圈
、
寺
廟
等
處
，
現
場
已
有
人

潮
時
，
建
議
改
換
其
他
地
點
，
或
耐
心
配
合
人

流
管
制
措
施
。
也
可
事
先
查
詢
當
地
是
否
開
始

實
施
人
流
管
制
，
再
決
定
是
否
前
往
。
如
果
不

得
已
，
必
須
出
入
人
潮
密
集
、
密
閉
或
通
風
不

良
的
空
間
，
或
參
加
有
不
特
定
對
象
、
會
近
距

離
密
集
接
觸
的
場
合
，
一
定
要
配
戴
口
罩
，
並

且
建
議
攜
帶
備
用
口
罩
，
以
便
口
罩
髒
污
破
損

時
更
換
。

　
依
據
中
央
流
行
疫
情
指
揮
中
心
近
期
與
中
研

院
合
作
「
防
疫
新
生
活
政
策
模
擬
」
計
畫
研
究

結
果
，
在
全
球
疫
情
大
流
行
威
脅
下
，
透
過
數

據
模
擬
之
驗
證
，
全
體
國
民
仍
應
落
實
戴
口

罩
，
或
維
持
社
交
距
離
，
養
成
防
疫
新
生
活
的

習
慣
，
才
能
將
疫
情
風
險
降
到
最
低
。

　
綜
言
之
，
為
了
兼
顧
防
疫
與
全
體
國
民
的
生

活
品
質
，
在
國
內
疫
情
相
對
全
球
已
屬
穩
定
狀

態
之
下
，
一
般
民
眾
及
國
軍
官
兵
，
應
該
繼
續

充
分
信
任
、
且
配
合
政
府
各
項
防
疫
政
策
，
力

行
「
防
疫
新
生
活
運
動
」
，
落
實
防
疫
之
餘
，

也
能
放
鬆
享
受
生
活
。
（
摘
轉
自
青
年
日
報
一

○

九
年
六
月
九
日
第
十
版
社
論
）

防疫政策需遵守  戮力研發維健康
院長主持執行長及營運長新職介紹

【
特
約
記
者
蕭
博
謙
／
報
導
】

　

本
院
新
任
執
行
長
蔡
嘉
芳
先

生
及
營
運
長
林
高
洲
先
生
新
職

介
紹
典
禮
日
前
假
圖
書
館
地
下

室
舉
行
，
由
院
長
親
臨
主
持
，

副
院
長
、
幕
僚
單
位
一
級
主
管

及
受
督
導
單
位
二
級
以
上
主
管

參
加
。

　

蔡
執
行
長
畢
業
於
紐
約
大
學

坦
登
工
程
學
院
電
機
碩
士
，
在

本
院
服
務
期
間
曾
擔
任
資
訊
管

理
中
心
副
主
任
、
主
任
、
企
劃

處
處
長
、
營
運
中
心
營
運
長
等

職
務
。
期
間
完
成
「
產
品
資
源

識
別
與
整
合
」
、
「
開
發
及
推

動
全
院
延
時
工
作
管
理
資
訊
系

統
」
，
有
效
管
控
工
作
成
本
，

提
升
作
業
效
率
；
規
劃
「
研
發

成
果
展
示
館
」
，
展
現
本
院
高

院
長
主
持
執
行
長
及
營
運
長
新
職
介
紹
。

（
邱
清
霞
／
攝
影
）

落
實
防
疫
新
生
活 

守
護
你
我
健
康

科
技
能
量

形
象
等
重

要
工
作
，

成

效

卓

著
。

　

林
營
運

長
畢
業
於

交
通
大
學

電
信
工
程

博
士
，
於
本
院
服
務
期
間
曾
擔

任
資
訊
通
信
研
究
所
副
所
長
、

所
長
及
系
統
製
造
中
心
主
任
等

重
職
要
務
。
期
間
指
導
「
微
衛

星
電
腦
核
心
模
組
產
製
」
與
完

成
電
子
戰
及
網
路
戰
等
多
項
專

案
，
皆
能
圓
滿
達
成
任
務
，
負

責
盡
職
。

　

院
長
致
詞
時
特
別
表
彰
蔡
執

行
長
及
林
營
運
長
對
本
院
的
貢

獻
，
本
次
獲
得
拔
擢
倚
重
，
可

謂
實
至
名
歸
。
未
來
除
倚
重
蔡

執
行
長
及
林
營
運
長
的
專
才
，

強
化
本
院
政
策
的
執
行
，
更
期

許
參
與
本
院
政
策
之
制
定
。

　

此
外
，
院
長
對
本
院
近
期
防

疫
成
果
表
達
肯
定
，
也
感
謝
全

體
同
仁
的
配
合
，
得
以
在
健

康
、
無
憂
的
環
境
下
安
心
工

作
。
院
長
強
調
，

目
前
疫
情
雖
較
為

緩
解
，
但
仍
不
可

鬆
懈
，
本
院
與
外

界
業
務
往
來
密

切
，
人
員
交
流
頻

繁
，
同
仁
仍
需
遵

守
防
疫
政
策
，
確

保
身
體
健
康
，
維

持
本
院
正
常
運

作
。

落實科研人才培養 推動國防自主政策
國防大學理工學院荊院長率該校重要幹部蒞院拜會

【
特
約
記
者
葉
嘉
範
／

報
導
】

　

為
加
強
本
院
與
國
防

大
學
理
工
學
院
的
雙
向

交
流
，
落
實
「
儲
備
科

研
人
才
」
以
做
為
推
動

國
防
自
主
政
策
的
強
力

後
盾
，
國
防
大
學
理
工

學
院
院
長
荊
少
將
日
前

率
該
院
副
院
長
瞿
上

校
、
教
育
長
崔
上
校
及

政
戰
主
任
胡
上
校
一
行

蒞
院
拜
會
院
長
，
雙
方

於
行
政
一
館
二
樓
貴
賓

室
就
彼
此
合
作
交
流
事

宜
交
換
意
見
，
羅
副
院

長
、
執
行
長
、
企
劃
處

與
人
資
處
主
管
出
席
參

加
。

　

理
工
學
院
首
先
說
明

雙
方
於
三
年
前
簽
署
代

訓
生
合
作
備
忘
錄
後
，

該
院
協
助
本
院
辦
理

「
理
工
代
訓
生
」
的
大

學
人
才
培
育
概
況
；
該

院
實
施
嚴
格
考
核
，
學

生
也
能
秉
持
自
主
學
習

態
度
，
在
校
成
績
均
十

分
優
異
。
由
於
在
校
期

間
求
學
條
件
與
福
利
配

套
規
劃
得
宜
，
今
年
度

招
生
入
學
之
代
訓
生
素

質
更
高
，
可
望
達
到
錄

取
台
大
門
檻
的
水
準
，

令
在
場
的
雙
方
幹
部
均

院
長
致
贈
理
工
學
院
荊
院
長
紀
念
品
。

（
邱
清
霞
／
攝
影
）

深
感
振
奮
。

　

此
外
，
院
長
也
對
理
工
學
院
適
時
提

供
軟
硬
體
資
源
，
協
助
本
院
辦
理
武
器

系
統
交
軍
部
署
之
教
育
訓
練
與
測
試
環

境
，
表
達
最
誠
摯
的
感
謝
之
意
。

　

兩
院
自
成
立
以
來
即
有
密
切
的
交
流

機
制
，
理
工
學
院
培
育
的
優
秀
學
生
具

「
文
武
合
一
、
嚴
守
紀
律
」
的
特
質
，

以
往
分
發
到
院
任
職
服
務
的
幹
部
，
亦

均
能
發
揮
所
學
、
表
現
優
異
。
雙
方
也

期
許
在
既
有
的
地
緣
鄰
近
優
勢
基
礎

下
，
深
化
交
流
互
訪
、
資
源
分
享
，
未

來
就
科
研
人
才
扎
根
培
育
、
基
礎
研
究

成
果
與
應
用
結
合
、
前
瞻
科
技
技
術
的

佈
局
與
盤
點
等
面
向
共
同
努
力
，
為
國

機
、
國
艦
、
資
安
等
三
大
國
防
產
業
的

發
展
，
扮
演
催
化
躍
進
與
承
擔
研
製
任

務
之
重
要
角
色
，
持
續
發
光
發
熱
、
再

創
新
猷
。

貫徹保密紀律 維護機密安全
院長主持系統製造中心主任新職介紹

院
長
主
持
系
製
中
心
主
任
新
職
介
紹
。

（
蕭
博
謙
／
提
供
）

【
特
約
記
者
蕭
博
謙
／
報

導
】

　

院
長
日
前
主
持
本
院
新

任
系
統
製
造
中
心
主
任
賴

耀
祥
先
生
新
職
介
紹
，
羅

副
院
長
、
幕
僚
單
位
一
級

主
管
、
系
製
中
心
二
級
副
主
管
以
上
幹
部
及
同

仁
代
表
參
加
。

　

賴
主
任
畢
業
於
中
正
理
工
學
院
應
用
化
學
博

案
及
武
器
測
試
的
消
息
，
造
成
任
務
執
行
的
困

擾
。
同
仁
從
事
各
項
任
務
時
，
貫
徹
保
密
紀
律

至
為
重
要
，
尤
其
本
院
負
責
國
防
武
器
系
統
研

發
任
務
，
在
各
項
專
案
建
案
、
研
發
測
試
等
階

段
的
保
密
作
為
，
更
應
謹
慎
小
心
。
面
對
當
前

的
敵
情
威
脅
及
誘
惑
，
期
勉
同
仁
平
時
能
注
意

自
身
言
行
，
並
要
求
所
屬
確
遵
各
項
保
密
規
範

與
作
業
紀
律
，
建
立
正
確
保
密
觀
念
，
杜
絕
洩

（
違
）
密
事
件
發
生
。

士
，
曾
歷
任
化
學
所

副
所
長
、
所
長
及
營

運
中
心
智
捷
計
畫
主

持
人
等
職
務
。
期
間

完
成
「
高
教
機
環
境

驗
證
關
鍵
技
術
」
、

「
防
恐
防
爆
設
備
研

製
與
銷
售
」
、
「
模

組
化
雷
管
自
動
組
裝

系
統
開
發
」
、
「
燃

速
儀
自
動
化
系
統
研

發
」
及
「
高
強
度
耐

壓
等
級
潛
艦
鋼
板
驗

證
測
試
之
關
鍵
技

術
」
，
增
進
潛
艦
國

造
之
技
術
能
量
，
功

績
卓
著
。

　

賴
主
任
學
養
俱

佳
、
經
驗
豐
富
，
為

人
誠
懇
篤
實
，
任
事

主
動
積
極
，
克
盡
職

責
，
具
領
導
規
劃
才

能
，
特
借
重
管
理
經

驗
與
專
業
長
才
，
持

續
協
助
院
務
推
展
。

　

院
長
致
詞
時
再
次

強
調
貫
徹
保
密
紀

律
、
維
護
機
密
安
全

的
重
要
性
，
近
期
媒

體
陸
續
披
露
本
院
建

導入智慧製造  強化風險預測
營運長至督考品保處視導座談

系製辦理迎新咖啡座談

避
免
債
留
子
孫

～

生
前
資
產
規
劃

營運長視導督品處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趙瑞媛／提供）

系
製
中
心
公
關
吳
主
任
與
楊
社
工
師
及
參

加
座
談
同
仁
合
影
。
（
劉
嘉
芯
／
提
供
）

【
特
約
記
者

趙
瑞
媛
／
報

導
】

　

為
瞭
解
並

協
助
解
決
單

位
工
作
及
同

仁
問
題
，
營

運
長
林
博
士

日
前
至
督
考

品
保
處
視
導

座
談
。
營
運

【
特
約
記
者
楊
雅
真
／
報

導
】

　

本
院
系
統
製
造
中
心
為
協

助
新
進
同
仁
職
場
適
應
，
提

升
同
仁
工
作
效
率
與
效
能
，

提
供
新
進
同
仁
不
論
在
生
活

面
、
工
作
面
、
健
康
面
，
擁

有
即
時
諮
詢
管
道
，
日
前
特

別
針
對
到
職
三
個
月
內
之
新

進
同
仁
，
假
該
中
心
行
政
大

樓
一
樓
會
議
室
辦
理
「
迎
新

咖
啡
座
談
」
。
藉
由
活
動
過

程
關
懷
、
傾
聽
、
同
理
新
進

同
仁
，
進
而
幫
助
同
仁
認
識

◎

資
通
所
／
陳
德
富

　

人
生
無
常
，
我
們
往
往
不

知
明
天
和
意
外
哪
個
先
到
，

也
無
法
預
知
自
己
的
人
生
列

車
何
時
到
站
。
筆
者
建
議

四
、
五
十
歲
開
始
，
就
應
定

期
盤
點
自
己
與
配
偶
的
資

產
，
並
試
算
可
能
的
稅
賦
情

形
，
提
早
思
考
與
規
劃
財
產

分
配
與
節
稅
事
宜
；
並
且
預

留
老
年
生
活
所
需
與
未
來
繳

納
遺
產
稅
的
稅
源
。
筆
者
提

供
下
列
二
大
步
驟
提
前
規
劃

資
產
：

一
、
定
期
盤
點
資
產
：

　

如
何
進
行
資
產
規
劃
？
第

一
步
當
然
是
定
期
盤
點
自
己

家
裡
的
資
產
情
況
，
最
好
能

列
表
造
冊
，
每
年
視
實
際
情

況
更
新
。
先
瞭
解
資
產
狀

況
，
才
有
可
能
進
一
步
再
盤

算
課
稅
的
結
果
。
例
如
現

金
、
房
地
產
、
保
險
金
、
珠

寶
等
，
以
子
女
均
己
成
年
的

四
口
之
家
為
例
，
遺
產
稅
基

本
的
扣
除
額
加
免
稅
額
目
前

是
一
九
一
六
萬
元
。
大
致
來

說
，
台
灣
約
有
六
、
七
成
的

民
眾
身
後
不
必
繳
遺
產
稅
；

但
近
年
都
市
地
區
不
動
產
價

值
上
漲
許
多
，
有
些
人
可
能

在
都
市
精
華
地
區
擁
有
幾
棟

房
子
，
就
達
到
遺
產
稅
課
稅

預
留
未
來
繼
承
人
繳
遺
產
稅

的
稅
源
。
有
時
疾
病
或
意
外

來
得
措
手
不
及
，
自
己
或
家

人
根
本
不
及
準
備
，
一
旦
通

報
身
故
，
被
繼
承
人
的
銀
行

存
款
帳
戶
就
會
全
部
被
凍

結
，
直
到
繳
清
遺
產
稅
才
能

解
凍
提
領
，
期
間
可
能
長
達

數
個
月
以
上
，
因
此
生
前
就

預
先
留
好
現
金
或
利
用
人
壽

保
險
理
賠
金
，
做
為
日
後
可

能
的
稅
源
。

　

壽
險
業
主
管
表
示
，
如
果

生
前
來
不
及
預
留
現
金
做
為

稅
源
，
有
一
個
遊
走
灰
色
地

帶
變
通
的
方
式
，
就
是
在
被

繼
承
人
身
故
後
，
暫
不
通
報

死
亡
，
先
拿
被
繼
承
人
的
存

摺
與
印
章
去
銀
行
提
領
喪
葬

費
用
和
可
能
的
遺
產
稅
金
；

但
事
後
申
報
遺
產
稅
時
，
仍

把
已
提
領
的
現
金
列
入
遺
產

申
報
，
如
此
就
不
致
陷
入
沒

有
現
金
繳
稅
導
致
無
法
處
理

遺
產
的
困
境
，
又
不
會
被
國

稅
局
視
為
短
報
遺
產
的
問

題
。

　

但
這
變
通
方
式
，
畢
竟
還

是
有
領
不
到
現
金
的
風
險
，

壽
險
業
主
管
表
示
，
其
實
生

前
投
保
人
壽
保
險
金
，
因
為

這
部
分
不
必
課
徵
遺
產
稅
，

是
較
佳
的
預
留
稅
源
方
式
。

但
壽
險
主
管
提
醒
，
很
多
人

買
的
不
是
壽
險
而
是
投
資
型

保
單
，
這
時
一
定
要
檢
視
「

受
益
人
」
是
誰
，
如
果
受
益

人
是
自
己
，
身
後
就
要
列
入

遺
產
，
必
須
將
受
益
人
指
定

為
配
偶
或
子
女
，
這
部
分
的

給
付
金
才
能
免
列
入
遺
產
。

　

還
有
一
種
生
前
利
用
分
年

贈
與
給
下
一
代
的
方
式
，
也

可
以
預
留
稅
源
，
但
前
提
是

要
確
保
下
一
代
不
會
亂
花

錢
，
以
免
身
後
子
女
擁
有
的

現
金
不
夠
繳
遺
產
稅
。
另

外
，
還
有
利
用
信
託
方
式
，

在
委
託
書
上
列
明
信
託
資

金
，
先
以
支
付
遺
產
稅
、
身

後
事
等
優
先
，
剩
餘
金
額
可

以
用
來
照
顧
後
代
，
但
信
託

必
須
客
製
化
，
且
要
繳
交
信

託
費
用
，
除
了
高
資
產
家
族

外
，
在
台
灣
並
不
普
遍
。

（
作
者
為
地
政
士
）

長
座
談
致
詞
指
出
，
院
長
期
許
同

仁
安
心
認
真
工
作
，
本
院
將
建
置

同
仁
及
同
仁
眷
屬
更
好
的
褔
利
制

度
，
同
仁
應
專
注
專
業
能
力
提
升

並
重
視
產
品
品
質
，
以
提
升
客
戶

滿
意
度
。

　

座
談
會
由
督
品
處
許
處
長
實
施

人
員
介
紹
及
該
處
業
務
範
疇
與
目

標
說
明
、
精
進
管
考
制
度
設
計
、

導
引
專
案
達
成
卓
越
績
效
、
前
瞻

性
品
質
政
策
規
劃
，
以
「
軟
硬
兼

顧
」
與
「
螺
旋
式
回
饋
管
理
」
確

保
產
品
品
質
及
以
跨
單
位
扁
平
化

組
織
管
理
，
達
成
高
效
率
的
行
政

作
業
支
援
與
管
理
。

　

營
運
長
深
入
瞭
解
督
品
處
之
業

務
多
樣
，
肯
定
相
關
之
業
務
推
動

與
執
行
，
並
以
其
在
資
通
所
及
系

製
中
心
相
關
之
實
務
經
驗
，
建
議

風
險
預
測
，
同
時
建
立
專
案
的
進

度
管
制
看
板
，
如
利
用ipad

呈
現

專
案
進
度
狀
況
，
俾
利
長
官
即
時

採
取
因
應
作
為
。

工
作
環
境
、
解
決
問
題
，
擴

展
現
行
諮
商
輔
導
服
務
範

圍
，
營
造
溫
暖
關
懷
的
工
作

環
境
，
建
立
互
動
良
好
與
合

作
雙
贏
勞
雇
關
係
。

　

該
中
心
針
對
新
進
同
仁
輔

導
關
懷
不
遺
餘
力
，
座
談
活

動
由
公
關
吳
主
任
主
持
，
為

同
仁
介
紹
公
關
室
業
務
內

容
、
福
利
資
源
及
打
造
幸
福

職
場
的
願
景
，
增
進
同
仁
對

本
院
認
同
感
與
使
命
感
。

　

此
外
，
楊
社
工
師
透
過
提

供
咖
啡
及
茶
點
方
式
，
讓
同

仁
放
鬆
身
心
，

並
以
冥
想
等
互

動
式
團
體
活
動

帶
領
，
引
領
新

進
人
員
整
理
到

職
以
來
的
經
歷

與
心
路
歷
程
，

從
過
程
中
分
享

真
實
情
緒
與
感

受
，
同
仁
亦
提

供
許
多
正
向
回

饋
，
以
此
敏
察

需
關
懷
之
潛
在

個
案
，
並
依
據

同
仁
之
需
求
給

予
反
饋
，
提
供

後
續
的
關
心
與

協
助
，
期
望
經

由
大
家
共
同
努

力
，
創
造
具
幸

福
溫
度
的
職
場

工
作
環
境
。

系
統
建
置
應
用
，
導
入

「
智
慧
製
造
」
應
用
於
設

備
維
修
及
相
關
製
程
調
整

預
測
，
並
可
至
系
製
中
心

學
習
導
入
至
品
保
工
作
。

　

另
在
專
案
管
考
蒐
集
的

各
項
查
核
結
果
，
應
透
過

資
訊
化
資
料
探
勘
的
方
式

，
找
出
問
題
、
歸
類
問

題
，
由
資
料
庫
分
析
強
化

的
門
檻
。

二
、
預
留
繳
稅

稅
源

　

第
二
步
則
是

強
化
品
質
資
訊

提升採購作業品質 擴大國防產業效益
國防部國防採購室主任黃中將應邀蒞院專題講座

【
特
約
記
者
洪
雅
雪
／
報
導
】

　

為
滿
足
承
接
軍
事
機
關
財
物
或

勞
務
之
各
類
委
託
案
專
案
期
程
需

求
，
針
對
各
項
資
源
需
妥
適
運
用

並
彈
性
調
派
，
俾
使
各
專
案
如

期
、
如
質
達
成
目
標
，
並
於
營
運

執
行
上
發
揮
最
大
效
益
；
另
為
能

順
利
支
應
專
案
執
行
，
各
項
採
購

作
業
上
亦
需
秉
持
精
進
之
原
則
，

本
院
日
前
假
新
新
院
區
圖
書
館
地

下
一
樓
學
術
討
論
室
舉
辦
專
題
講

座
，
由
羅
副
院
長
主
持
，
邀
請
國

防
部
國
防
採
購
室
主
任
黃
中
將
蒞

院
主
講
「
採
購
策
略
與
自
製
系
統

裝
備
全
壽
期
支
援
規
劃
」
，
各
一

級
單
位
主
管
及
相
關
業
管
二
級
主

管
共
九
十
人
出
席
與
會
。

　

羅
副
院
長
於
致
詞
時
除
感
謝
國

防
部
國
防
採
購
室
主
任
黃
中
將
百

忙
中
撥
冗
蒞
院
專
題
講
座
外
，
為

能
使
本
院
營
運
上
發
揮
最
大
效

益
，
且
支
應
專
案
執
行
任
務
，
各

項
資
源
規
劃
及
採
購
作
業
持
續
秉

持
精
進
之
原
則
不
斷
革
新
。
另
在

政
府
大
力
提
倡
國
防
自
主
、
振
興

國
防
產
業
政
策
及
推
動
之
國
防
產

業
發
展
條
例
，
本
院
在
各
項
資
源

規
劃
及
採
購
作
業
上
之
策
進
更
需

加
快
腳
步
，
提
升
各
項
競
爭
優

勢
。

　

藉
由
專
題
講
座
與
研
討
交
流
，

除
策
進
本
院
於
執
行
專
案
全
壽
期

支
援
規
劃
與
精
進
各
項
採
購
作
業

管
理
外
，
亦
提
升
本
院
整
體
資
源

運
用
效
率
，
達
成
各
專
案
計
畫
執

行
、
國
防
科
技
研
究
（
委
製
）
及

政
府
機
關
科
專
計
畫
之
目
標
與
提

升
採
購
作
業
品
質
，
進
而
擴
大
國

國
防
部
國
防
採
購
室
黃
主
任
蒞
院
專
題
講
座
。

（
邱
清
霞
／
攝
影
）

羅
副
院
長
致
贈
黃
主
任
紀
念
品
。（

邱
清
霞
／
攝
影
）

防
產
業
推
動
效
益
。
另
透
過
交
流
研
討
，
黃
主
任
亦

說
明
本
院
於
自
製
裝
備
全
壽
期
與
國
防
產
業
發
展
條

例
所
扮
演
之
角
色
與
定
位
，
提
供
本
院
如
何
在
重
重

限
制
之
條
件
下
，
進
行
各
項
資
源
有
效
的
調
配
運

用
，
以
達
有
彈
性
、
有
效
率
並
合
於
法
遵
之
作
法
。

　

最
後
，
羅
副
院
長
除
再
次
感
謝
黃
主
任
蒞
院
進
行

分
享
外
，
更
殷
切
期
許
與
會
幹
部
，
將
專
題
講
座
所

獲
得
之
觀
念
傳
達
各
級
同
仁
知
悉
，
共
同
齊
心
戮
力

打
造
國
防
產
業
輝
煌
的
榮
景
。


